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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基建处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

例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

西北大学基建处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办法

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建处具体负责的基本建设工程

等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程序性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监督管理是指基建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督

管理制度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程序性的监督管

理，既包含基建处内部的自我监督又包含外部监督。主要内

容包括：

（一）依法依规开展工程建设工作情况；

（二）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工程建设情况；

（三）按照《西北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规定应由基建处

采购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的规范性管理情况；

（四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决策情况；

（五）执行相关决策情况；

（六）相关人员履行监督管理岗位职责情况；

（七）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程进度、施工质量、

现场安全和文明施工等综合管理情况；

（八）监理单位履职尽责情况；

（九）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情况；

（十）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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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其他需要监督的工作。

第四条 基建处作为学校基本建设的管理部门，对承担

的建设工程负有监督管理职责，并对各具体工程建设项目负

有监督管理主体责任。

第五条 基建处党支部对工程建设工作中的党风廉政建

设负有监督教育责任。应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，

对其工程建设管理权力运行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六条 基建处设立工程建设内部监督小组，组长为党

支部书记，成员为其他支部委员，党支部纪检委员兼任内部

监督员。内部监督员负责工程建设过程的日常监督管理工

作，须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工程建设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内

部监督小组成员之间应相互监督，同时接受外部各方面监

督。

第七条 工程建设内部监督小组职责

（一）对建设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及工作人员

守规、执纪行为进行监督；

（二）对工程建设会议、议事工作、相关决策等进行监

督；

（三）不定期检查评估工作人员遵守工作纪律和规章制

度的情况，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四）受理群众对工程建设工作人员的质疑和质询，及

时梳理并研究答复。需要上报学校的，按有关规定程序办理；

（五）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督

办；



3

（六）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程建设监督工作专题会议，

通报情况，研究有关监督工作；

（七）完成其他监督工作。

第八条 在工程建设监督检查工作中，对不履行或不正

确履行、不接受或不正确接受监督，以及纠错、整改不力的

管理干部，内部监督小组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如发现

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或严重损害学校、教职工利益行为时，

应第一时间上报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依纪依规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实行期限为2023年11月2日至2025年11

月1日。


